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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保护地是一片被保护起来的陆地或水域，通常是为了

保护濒危或特有动植物、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当地文化

等划定的一定面积予以特定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1-3]。我国从

1956 年开始建立自然保护区，截至 2016 年，已经建立各类

型、各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2750 个、3234 个森林公园、979
个湿地公园以及风景名胜区、植物园等多种类型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保护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18% 以上。对于自然

保护区的保护策略，我国采取的是更注重保护地数量和面

积扩展的“抢救式保护”策略，而忽略了管理体制和管理

质量上的需求 [4]。其一，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现有的很多保

护区缺乏专业、单独的管理站，在管理过程中，各部门职

责不清、权限不明，致使很多保护区存在管理不力的情况。

其二，保护的方式及手段较为落后。“抢救式保护”策略，

耗费了更多的成本，保护效果却并不理想。其三，生态保

护的经费不足。保护地保护资金投入的不足，直接导致自

然保护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开展、保护手段落后以及管

理人才缺失 [5]。针对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现状，迫切需要探

索新的保护地建设模式来更好地对保护地进行管理。

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

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要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代表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其中明确提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要坚

持全民公益性建设理念，坚持国家主导、共同参与的基本

原则，探索社会力量参与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的新模

式。总体方案的印发标志着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进入深化

改革阶段，也为我国保护地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契机。

公益型保护地就是为了填补现有保护地体系的空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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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保护区资金、技术和人力的不足，而探索的一种利用

社会公益力量，由政府监督、民间管理并协调保护与发展

的新型保护地模式。国际定义下的公益型保护地主要是指

公益治理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于 2013 年出版《IUCN 自然保护地治理指南》，将自然保

护地根据治理类型分为政府治理、共同治理、公益治理和

社区治理 4 种。其中由民间（非营利机构、营利组织和个

人）管理的自然保护地被 IUCN 定义为“公益治理自然保

护地”（Privately Protected Areas，PPA），其应满足以下一

项或几项治理类型：民间机构治理、社区治理、个人治理、

联合治理或政府委托民间管理 [6]。在我国，社会公益型自

然保护区最早是由美洲银行慈善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携手我国政府及当地机构共同推动的一个全新的试

点项目——“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区项目”，该项目标志着

一种全新的土地管理及保护模式在我国启动。其出发点是

引进社会力量来增加生态保护的资金，探索一种政府监督、

民间参与的新型保护地模式。

1  公益型保护地的特点

公益型保护地的特点在于：①由政府监督，民间机构

实施管理。目前我国的保护地管理部门过多，管理标准不

统一，导致保护地管理的成本高、效率低。而公益型保护

地实行“三权”分置的管理体制，在明确保护地的所有权

的基础上，保护地治理机构和土地所有人签订委托管理协

议，政府主要履行监管权，对保护区的保护行动进行监督

和成效考核。管理权是指培养土地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有

责任管理与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由保护地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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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群体、非政府组织、营利机构、科研机构、宗教团

体等）统一行使，主要负责募集资金、制订保护行动计划、

日常管理及配合执法机关进行保护区执法 [7]。②是现有保护

区网络的补充。现有保护区由于资金、技术或人力的不足，

可能存在保护不力的情况，公益型保护地为自然保护提供

了新的机会，补充了民间机构、当地居民和社区在照顾自

然方面的作用。民间机构可以帮助实现对其他类型自然保

护地无法覆盖的土地或水域进行保护，并在面对环境变化、

威胁或机遇的情况下，更快地调整管理方式，是对现有的

保护区网络的有力补充。③能够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我国的保护地初期只重视严格保护，保护地得到保护的同

时却得不到经济发展，保护地当地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因而，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公益型保护地管理的关键

所在。公益型保护地的管理机构不仅可以提供资金，还可

以通过利用保护地友好产品体系平台获得稳定可持续的资

金渠道，以及通过公益信托或土地信托等金融方式来满足

保护地的长期运营的资金需求。同时，可以通过发展保护

地当地的可持续的生态农业、推动社区定制农产品的发展、

设立教育基金等方式提升社区发展的原生动力，振兴社区

经济的发展，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WDPA）收录了全球超过 20
万个自然保护地的信息，其中包含 13 246 个公益治理自然

保护地，占全球保护地总数量的 5.6%、总面积的 0.6%。在

这些公益型保护地中，57.1% 的保护地由非营利组织管理，

42.6% 由个人土地所有者管理，还有不到 0.3% 由营利机构

管理 [8]。和政府管理的保护地相比，公益型保护地更加灵

活，在政府无法开展保护工作的地区，可以成为很好的补

充手段。它不仅可以连接和扩大已有保护区，还可将私有

土地和个人土地所有者纳入保护工作中，为社会力量提供

了参与保护工作的机会，也提供了新的保护地资金来源。

我国的社会公益型保护地更注重社会公益力量在自然保护

区建设中的作用 [9]，通过引导自然保护地当地居民、企业一

起参加，引入社会资金，建立运营管理机构负责保护区日

常的保护管理工作，统筹内部保护，兼顾外部发展，探索

出适应我国国情的政府监督和民间管理的崭新模式。

2  公益型保护地的运营管理机制

2.1  基于土地信托的公益型保护地

公益型保护地的建设是基于土地信托保护运行的一种

由社会机构发起、以公益为目的的保护地管理模式。首先

由土地信托组织发起并募集资金，然后选择土地并通过协

商取得土地权利（土地所有权、发展权或地役权），最后进

行土地保护性经营和监督 [10]。在公益型保护地的建设中，

如何获得土地权利是保护的关键。国家、公益组织和个人

可以通过土地交易或接受捐赠获得土地所有权进行保护。

在国际上，通过购买土地来保护当地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一

种通行做法 [11]，有很多个人或者商业机构购买地役权，杜

绝砍伐土地上的树木植被，以加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重点

保护 [12]。以美国为例，为了保护公共的景观权，联邦政府

和保护地的持有人签订了环境保护地役合同，这是环境保

护地役权第一次在公共条文中被提出 [13]。美国“年度土地

主”布莱温斯通过购买获得了超过 30 亩①的湿地保护区的永

久地役权，他通过种植各种草被、建立野生动物安置区等

各种方法使得贫瘠的土地转换为了自然湿地。20 世纪 70 年

代开始，联邦政府就出台相关法案鼓励购买土地、保护环

境的公益行为。在美国国家公园的建设中，美国的 William
将位于旧金山附近四千多亩树龄千年的红杉树林捐建给国

家公园；在大提顿国家公园的建成中，美国洛克菲勒家族

也购买并捐赠了位于黄石公园南部核心部位的 2 万多亩土

地 [14]。2007 年大自然保护协会曾出资 1 亿美元从菲茨普纸

业公司买下了一片 97.7 万亩林地，以保护这片土地上的生

物多样性和维护森林生态功能，同时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休

闲娱乐机会。为了缓解土地所有人和政府对于土地的经济

价值和生态价值上的管理手段的冲突，美国还通过环境保

护地役权购买计划来保护私人农地，截至 2002 年，通过地

役权购买计划花费 18 亿美元购买了 532 万亩的农地，保护

了这些农地 [15]。并且早在 19 世纪晚期，接受私人土地捐赠

的土地信托机构在美国就已经开始建立起来，这些机构不

仅拥有大量的具有美学和历史意义的值得保护的土地，而

且拥有部分土地的阻止开发的地役权，地役权的实施使这

些土地得到了保护 [16]。

国际上多数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可以通过购买交易

土地，而在我国土地国有化的背景下，土地是不能被“出

售”的。但是在 2008 年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确定了在坚持

集体林权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农民可以拥有承包经营权，

这为林权流转、社会资本进入提供了可能。在我国现在的

公益型保护地的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生态公益林流转行

为，在不改变林地用途和公益属性的前提下将林地用于建

设自然保护区，也可以通过与政府签订委托管理合同获得

土地的委托管理权，还可以通过赎买商业林、租赁、承包

获得林地经营权等手段获得土地。因此，我国的土地“出

售”，出售的就是被保护地区的长期管理权和管护设备的使

用权。我国最早的公益保护地是 1994 年常仲明以 3.2 万元

的价格租赁了北京市昌平县流村镇白羊沟内的一条山谷，

租期 70 年，他自己出资植树造林、雇用工作人员和招募志

愿者进行管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私人保护地 [8]。还有张娇

对北京延庆九里梁 1 万亩荒山持续 30 年植树造林、刘勇在

四川平武建立余家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等，都为后期的公益

型保护地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8]。

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个人或组织购买商业用地、

有偿流转和赎买等手段获得土地，捐赠给国家自然保护地

建设，也通过鼓励公益组织（公司、个人、研究机构等非

① 编者注：1 亩≈ 66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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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为承包人，或者以资助人身份资助他人承包土

地，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土地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为

目的来进行管护，都可以为国家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过

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提供新的资金来源和保障，可减轻政

府因为土地权利不明产生纠纷而带来的压力，也可以为我

国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新的模式和思路。

2.2  基于协议保护机制的公益型保护地

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型保护地的建设和管理是通过特许

权来实现的。特许权是指非政治组织、公司或个人通过与

资源的管理部门签订协议，得到保护地的资源管理权，使

其可以在保护和发展的目标下开展相关商业活动，并且回

馈给资源管理部门部分收入。协议保护机制（Conservation 
Concession Agreement, CCA）就是基于特许权发展起来的一

种平衡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的契约关系 [17]。国家保护地管

理组织与保护地资源所有权组织以及社会力量签署相关保

护地协议，来共同保护植被、动物、水体等自然资源。如

秘鲁亚马逊保护协会投入经费 500 万美元购得 202.5 万亩

森林的 40 年特许保护权，目标是保护曼奴国家公园附近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投入 20 万美元与圭亚那政府签署

了 120 万亩森林的 30 年特许保护协议，使这片森林得以保

护；在墨西哥的协议保护项目是一个为期 15 年面积为 3.6
万亩的天然林保护项目，企业让渡采伐权给保护国际使其

变为保护权 [17]。特许保护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政府保护投入

（如生态补偿）的高效利用，还对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

我国的协议保护（也称特许保护）是以非政府组织、

企业或个人等政府和土地所有权人之外的法律主体作为资

助人，自主申请或资助他人向政府或者所有权人申请特许

保护项目。双方通过签订环境保护资助协议确定在建设过

程中资助人将提供的资金支持和被资助方可获得的权利

（如项目冠名权），以及被资助人必须要达到的环境保护目

标 [18]。如我国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公益型保

护地的建设，目前在全国已经建立了四个公益保护地，其

在管理模式上实际上是三种模式的探索：①四川老河沟保

护区是原来没有保护地，基金会向政府申请特许保护项目，

并且提供资金和技术团队，在县政府的监督下，开展保护

活动，并且已经获得一个保护良好且可以自主运营的保护

地，弥补了保护空缺；②四川八月林保护区和云南鹤庆保

护区原来就是保护地，但缺乏管理机构，政府通过与基金

会签订保护协议，全部委托基金会进行管理，复制了老河

沟的成功经验，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保护区；③吉林向

海保护区是原来有保护地也有管理机构，基金会协助政府

（部分委托）进行管理，以生态保护和产业扶贫为主要工

作，一边严格保护，一边帮助当地发展并建立多元化的生

态友好产业，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然保护区。

协议保护可以有效地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保护地当地

社区本身和社区居民成为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

此管理模式下，管理机构与当地居民签订保护协议，当地

居民等直接利益相关者不再是管理的对象，而是管理的主

体，他们提出的管理意见和建议必须被充分尊重和考虑，

管理机构提出的保护地管理计划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

才可实施，并且在管理计划实施过程中如果对居民利益造

成损害，则需要给予一定补偿。这种当地居民的利益得到

充分体现、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的管理模式，才会取得更

好的保护效果。协议保护很好地弥补了传统的保护地管理

模式的不足，它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交流和传统方式对自

然的可持续利用，而且使得当地居民和社区的利益得到有

效的表达，当地居民和社区能够参与保护地的管理，居民

的利益得到保障，还推动了社区的发展。目前，世界上生

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了此种模式 [19]。

2.3  公益型保护地的特许经营项目

在国际上广泛通用的是国际特许经营协会（IFA）的定

义：特许经营是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对受许

人经营中的如下领域：经营诀窍和培训，特许人有义务提

供或保持持续的兴趣；受许人经营是在由特许人所有和控

制下的一个共同标记、经营模式和过程之下进行的，并且

受许人从自己的资源中对其业务进行投资 [20]。特许经营制

度是在国家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下，允许私营企业在缴纳一

定数目的特许经营费后，获得在保护区内开展旅游配套服

务的权利，经营所得一方面作为个人所得利润，另一方面

用于继续投入保护区的建设。美国国家公园的运营经费中

有 20% 左右来自特许经营项目（目前有 600 多个）的收入，

其中福特等著名企业都参与其中 [21]。在加拿大的顶级滑雪

场——班芙国家公园内的圣路易斯湖滑雪场内，在国家公

园管理局对特许经营的保护和技术扶持下，特许经营企业

承担了开发区域的保护和监测工作，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

提高了保护地的植物多样性，而且减轻了国家管理机构的

负担。这种国家和企业共同获利、资源得到保护的双赢局

面，大大增强了企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主动性 [22]。

中国特许经营协会把特许经营定义如下：特许人将自

己拥有的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

等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受许人使用，受许人按合同

规定，在特许人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

许人支付相应的费用 [9]。但是现如今我国的公益型保护地

建设大多由公益组织直接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根据保护

地当地的特色农业、渔业等设立相应的产业发展当地经济，

且建设规模并不大，社会企业还没有机会通过特许经营政

策参与到公益型保护地的建设中来。

对于公益型保护地的特许经营项目来说，由于给了特

许经营项目宽广的发展空间，其纪念品商店、餐馆和旅馆

等旅游配套的服务业将带来可观收入，并且由于保护区的

保护和监测工作部分由特许经营商承担，削减的成本和各

种基金可以更多投入到保护地的建设领域，不仅加强了政

府与特许经营参与者等各利益相关方的联系，还提高了政

府机构的保护效率。特许经营制度的实施，实现了管理者

和经营者的分离，避免了由于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资源保



·75·

                                                                                                                                                                                                                                                                                        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的公益型保护地研究进展   

护的弊端。私营企业除了参与特许经营项目，还可以为当

地居民提供担任观光引导员、从事特许经营项目等工作机

会，不仅可以减少当地居民对于土地被征用后所面临的经

济损失，也可以避免在保护地建设过程中因为征用大部分

土地要付出的大规模迁移人口的经济代价。

2.4  社区管理的公益型保护地

社会公益型保护地另一类较早开始的实践是社区保护

地，它是保护地当地的社区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或其他有

效方式来保护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生态效益和文化价值。

国际上，对社区保护地的探索是一种以社区为主导的创新

保护模式——社区保护小区。保护小区很小，没有专门的

管理机构，也不会改变土地的所属权，一般是由当地居民

“自筹、自建、自管”，用来保护少数物种或者生态系统碎

片。以村子为管理主体，政府管理指导和协调，公益组织

提供技术和前期资金支持，通过共管和托管的方式进行管

理。保护小区在国际上的概念类似于微型保护区，如西班

牙的瓦伦西亚自治区的植物微型保护区网络，该网络总共

包含 159 个植物微型保护区，最大面积也不过 300 亩，土

地的不同所有人（区域政府、私人等）签订协议，保护小

区周边社区进行管理，保护了 34 500 亩范围内的 350 种伊

比利亚半岛特有的植物物种。还有像喜马拉雅的神山圣湖、

印度的神兽 / 神鸟栖息地和津巴布韦的神圣森林等，这种根

据当地传统习俗，由社区主导的资源管理的保护方法已经

覆盖了全世界各种生态系统 [23]。

在我国，最初以少数民族传统习惯保护的生态系统最

多，如傣族的“龙山”、藏族的“神山圣湖”等。随着社区

参与的发展理念引入，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方式在我国被

越来越多应用。迄今为止，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和广

西都已经出台有关自然保护小区的管理规定和方法。广东

省政府 1993 年出台了《广东省社会性、群众性自然保护小

区暂行规定》，采取分散、小型、单位或群众自办自管的办

法，有效地保护了小面积的典型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

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在四川省平武县，关坝社区保护

小区通过村民自建保护中心，筹集资金和开展保护管理工

作的模式，使得曾经渐渐消失的野生动物慢慢恢复到原始

状态，替代生计发展的养蜂合作社开始盈利，生态环境得

到保护。云南省的蓝果树保护小区也是通过及时就地建设

保护小区使得蓝果树这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摆脱了濒

危的状况 [24]。

社区保护小区也是现行保护地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

它平衡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发展保护小

区体系，社区居民在了解、保护和发展保护地的同时，不

仅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和濒危物种，获得了赖以生存的

物质基础，还充实了精神家园，加强了文化自信。社区保

护小区确保了社区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基于社区的

传统文化和规则自由的分配土地和资源来进行保护，实现

了社会公平和多元共治。

3  启示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公益型保护地发展历程和建设经验

的总结，对于我国社会公益型保护地建设有以下几点启示

和建议：

（1）鼓励公益组织与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公益组织可

以通过特许保护、特许经营、主动捐赠等方式参与国家的

自然保护地的管理，民间力量可以在组织引导下或者自发

主动地投入到公益型保护地的建设中来，国家也应通过积

极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完善公众参与程序和制度等方式鼓

励环保公益组织和公众参与到保护地的自然生态保护和建

设管理中，让社会公益组织和民间力量在环保事业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

（2）促进管理体制转变。公益型保护地以保护为先，

通过国家监督、民间管理的机制，将保护地的所有权和保

护地内各产业的经营权分离。对于营利性商业服务等准公

共品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由市场供给 [25]，可以缓解保护地建

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人力资源和财政方面的困难。此外，

还可通过特许保护（或协议保护）将保护权让渡给公益组

织或社区，以强化对现有保护地的保护。

（3）在管理理念上，坚持保护第一和公益性。将资源

保护作为保护公益型保护地的首要使命，要求保持其原真

性、完整性，做到可持续利用。同时，鼓励科学家、民间

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参与，为保护地的科学建设提供建议，

同时鼓励个人以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公益保护地的建设 [26]。

（4）科学划定界限。2015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 2700 多

个自然保护区中，约 39% 的保护区未界定边界范围和功能

分区。建议在详细调查我国的各类保护区后，总结保护地

的性质特征，有针对性地划分保护地的边界范围和功能分

区，再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和管理方法，完善保护地的保

护体系 [25]。

（5）监督机制上，强调社区和公众参与。政府部门、

社区和公众参与的多方监督，可以保证保护地建设与管理

的有效监督。同时，可建立相应的保护地保护效果评价方

法 [27]，政府还可通过对监督效果的考核建立相关的考核机

制和奖惩机制，鼓励公众投入到公益型保护地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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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China’s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is at a critical period. The privately protected areas (PPA) is a new type of protection mode 

that uses the social welfare forces. The PPA is supervis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managed by the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ed with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social public welfare fo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ure reserves, and can 

supplement the shortage of funds, technologies and manpower in existing protected areas, and fill the gap in China’s current protection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PPA,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PPA. Moreover,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PPA at home and 

abroad are elaborated, including land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concession agre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anchise 

in the protected area, an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protection mode. The social welfare forc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PA in China. Protection and public welfare should be prioritized.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determine the boundary of PPA scientifically and develop the supervision and reward mechanism for commonwe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PPA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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